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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新 记者 王涛

记者昨日从合肥市公安局获悉，合肥警方即日起开展为期一年的网

上追逃“清网行动”，实行有奖举报措施，群众举报A级网上逃犯可获万元

奖励，举报重大逃犯奖励不受上限限制。

匿名举报可用代码来“掩护”

群众举报线索时，可采取电话、传真、网络、信件、当面等方式举报。

群众也可直接到举报中心或其他公安机关举报。举报人若匿名举报，

可提供由6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代码，作为举报人的身份认证条件。合肥

警方承诺，为举报人保密，确保举报人安全。

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犯罪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551-2928333，0551-110；

传真：0551-2928332，电子邮件地址：jubao_hfxj@163.com；QQ号：985821663；

邮寄地址：合肥市寿春路276号合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邮编：230001。

提供和举报逃犯线索，根据逃犯级别及作用大小，按以下标准奖励：

A级逃犯，起重要帮助作用的，奖励3000～5000元；起直接作用的，奖

励5000～10000元。

B级逃犯，起重要帮助作用的，奖励1000～3000元；起直接作用的，奖

励3000～5000元。

普通逃犯，起重要帮助作用的，奖励200～300元；起直接作用的，奖励

300～500元。

群众提供和举报的线索，属于社会危害程度特别严重的特别重大逃

犯，警方另作特别决定的，奖励可以不受以上数额的限制，按随案公布的

数额执行。

举报重大逃犯奖金上不封顶

合肥警方开展网上追逃有奖举报

举报重大逃犯，奖金上不封顶
匿名举报可提供代码作为身份认证

昨日10时许，合肥徽州大道与繁华大道交叉口附近官塘村一间彩色水泥加工点失火，火光冲天，

情势非常危险。合肥消防部门调集多辆消防车，历时40分钟，成功扑灭大火。

“平时厂子都是我丈夫照看，我很少过来。”该加工作坊的女老板告诉记者，由于丈夫出差去了，

她便前往店内照看，“地面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一件件收拾，谁知一不小心，将插座弄到水

里去了，冒出火星，将桶里的化工用品烧着了。” 记者 鲁龙飞/文 李超钰 倪路/图

星报讯（赵黎 杨阳 记者 刘欢） 今年 5 月 1 日起，《刑法修正案

（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醉酒驾驶、情节恶劣的追

逐竞驶等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将受到法律的严惩。6月3日，合肥市首位

被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危险驾驶人“诞生”。

起诉显示，犯罪嫌疑人谢某今年39岁，系长丰县人，自幼在家务农，

2004年 10月至案发时在合肥打工，于5月19日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

取保候审。

2011年5月9日，郭某向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报警。经侦查，2011年

5月9日22时05分左右，谢某醉酒后驾驶二轮摩托车，与报案人郭某驾驶

的小型客车发生刮擦。

经检验：谢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00.365mg/100ml。根据相关证据，瑶海

分局认定谢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将此案移送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这个“第一”当得有点不光彩
合肥首位被起诉危险驾驶人“诞生”

星报讯（记者 张崴） “幸好发现得早，不

然一屋子的人都危险！”医院医护人员说。昨

日上午 8 时 40 分许，省城芜湖路与桐城路交

口，一家肥东老母鸡店 5 名员工在店内疑似煤

气中毒。

记者赶至省中医院急诊科时，5名中毒员工

正在接受治疗。该医院急诊科徐医生介绍，当日

上午8点40分许，这5名员工在店内工作时，相

继出现头晕、头痛、全身乏力等症状，怀疑系煤气

中毒。9 点左右，5 名员工相继来到医院救治。

“根据病情，第一时间给病人吸氧，其中一名患者

有点脑水肿，我们已经联系高压氧舱进行治疗。

其他4人病情比较稳定。”徐医生说。

据饭店收银员马女士介绍，当天早晨，她到

二楼上完厕所起身后，突然感觉头晕，眼前一片

漆黑。随后，她又在厕所蹲了一会后，慢慢挪到

楼下。“当时我还以为是自己蹲太久，猛地一起身

缺氧才导致头晕。没想到等我从厕所出来后，另

外4人也出现头晕、干呕。我们怀疑是煤气中毒，

就打了120。”

据她介绍，饭店刚刚装修完毕，店里还有点

味道。但是，自己和同事都没有闻到煤气味。

在医院，饭店经营部司先生告诉记者，他们

不是煤气中毒，应该是后堂温度较高，员工们打

开空调后关闭了所有门窗，而店内又刚刚装修，

估计是缺氧导致的。

随后，记者来到该肥东老母鸡店，当时饭店

一楼几名工人正在调试空调和煤气，饭店二楼就

是事发地。记者发现，偌大一个饭店，除了一楼

的大门和落地窗外，整个店内再无一扇窗户。

饭店内，5人同时被“撂倒”
疑似煤气中毒，记者调查，该店通风成问题

星报讯（程绚丽 记者 雷强） 顾客打电话

订餐，因饭店电话未接通，顾客持刀到饭店寻衅

滋事。饭店老板娘上前劝阻并欲夺其手中刀，拉

扯中，老板娘面部受伤，鼻骨骨折。

去年12月9日中午，省城市民王某拨通了被

害人小梅饭店电话准备订餐，但始终无法正常通

话，王某从电话里可以听见小梅声音，小梅却听

不见对方在说什么，小梅挂了电话。

十几分钟过后，小梅在厨房里听见外面动静

很大，看见熟客王某在破口大骂并质问小梅老公

为什么不接电话。小梅老公忙解释饭店的电话

坏了，小梅也赶紧赔不是。王某并不领情，并拿

出一把刀，小梅吓坏了，紧紧抱着王某不让他靠

近她老公。小梅用力夺王某手里的刀，两人拉扯

起来。在抢刀过程中，王某的胳膊肘撞到小梅的

鼻子，造成小梅面部受伤，鼻骨骨折。

今年4月15日，王某被警方抓获归案。据王

某供述，他平时都在这个饭店订餐，案发当日中

午他拨了十几个电话可是都没有联系上，感觉很

生气，便拿刀准备吓唬吓唬饭店老板。

目前，王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合肥市包河区

检察院批准逮捕。（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只因十几个订餐电话未打通

饭店外，顾客持刀“讨说法”星报讯（实习生 张婧 记者 张敏 张崴） 昨天10时许，在省城铜陵

北路铁路桥下穿北侧100米处，一名中年男子捡起路边砖头，朝着通行的

车辆一阵猛砸。一分钟不到，相继将4辆私家车和1辆公交车砸“破相”，所

幸并无人员受伤。

据目击者马先生称，该男子约有50多岁，上身穿灰色短袖，下穿黑色

长裤，白球鞋，一直在下穿桥附近逗留，但并未发现异常。直到该短袖男

后来作出惊人之举后，大家才发现该男子开始的不对劲——“他当时拿着

砖头，在桥边来回走动，有点急躁不安。”

短袖男在下穿桥步行，一辆经过的车辆鸣笛示意，而短袖男子却突然

发怒，操起砖头就砸经过的车辆。就在大伙质问男子时，该男子的表现却

很反常，“蜷缩在墙边不停颤抖，而且说话也不清楚，可能精神异常。”

上午10时40分，被砸车辆陆续离去。警方表示将调查砸车人身份，判

断其是否有精神疾病，“如果确实精神异常，那被砸的车主只能向其家人

索赔损失。如果精神正常，该男子肯定要受到治安处罚。”

下穿桥旁，短袖男见车就砸
5辆车相继“破相”；怀疑男子精神异常


